机动车驾驶证延期

一、适用范围
持有大型客车、牵引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驾驶证的驾驶人，因服兵役、出国（境）等原因，无法在规定时间内办理驾驶证期满换证、审验、提交身体条件证明的，应当在驾驶证有效期前三十日内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申请延期换证、审验、提交身体条件证明。
延期审验在一个记分周期内没有记分记录的，免予本记分周期审验。
二、事项审查类型
即审即办。
三、审批依据
《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公安部令第139号）第七十三条 机动车驾驶人因服兵役、出国（境）等原因，无法在规定时间内办理驾驶证期满换证、审验、提交身体条件证明的，可以向机动车驾驶证核发地车辆管理所申请延期办理。
四、受理机关
各县市公安局交警大队车管所；
塔里木，开发区辖区此项业务由库尔勒市公安局受理。
五、决定机关
各县市公安局交警大队车管所；
塔里木，开发区辖区此项业务由库尔勒市公安局决定。
六、申请条件
机动车驾驶人应当按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定期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接受审验。
七、申请材料：
（一）身份证明原件。
（二）委托办理的需携带委托书。
八、延期内容：
（1） 申请延期换证；
（2） 申请延期审验；
（3） 申请延期提交身体条件证明。
持有大型客车、牵引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驾驶证一个记分周期内有记分的，以及持有其他准驾车型驾驶证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员死亡承担同等以上责任未被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的驾驶人，审验时应参加不少于三小时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交通安全文明驾驶、应急处置等知识学习，并解说交通事故案例警示教育。
对交通违法行为或者交通事故未处理完毕的、身体条件不符合驾驶许可条件的、未按照规定参加学习、教育和考试的，不予通过审验。
九、注意事项
（一）年龄在70周岁以上的机动车驾驶人，应当每年进行一次身体检查，在记分周期结束后三十日内，提交县级或者部队团级以上医疗机构出具的有关身体条件的证明。
[bookmark: _GoBack]（二）持有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驾驶证的机动车驾驶人，应当每三年进行一次身体检查，在记分周期结束后三十日内，提交经省级卫生主管部门指定的专门医疗机构出具的有关身体条件的证明。
（三）机动车驾驶人因服兵役、出国（境）等原因，无法在规定时间内办理驾驶证期满换证、审验、提交身体条件证明的，可以向机动车驾驶证核发地车辆管理所申请延期办理。申请时应当填写申请表，并提交机动车驾驶人的身份证明、机动车驾驶证和延期事由证明。
（四）延期期限最长不超过三年。延期期间机动车驾驶人不得驾驶机动车。 
十、申请接收
申请方式：现场接收或网络接收
十一、办理基本流程
1、延期换证：携带身份证原件、机动车驾驶证原件
（一）本人直接在业务窗口直接办理；
（二）在手机交管12123APP申请；
（三）拨打12123语音平台。
2、延期审验：携带身份证原件、机动车驾驶证原件
（一）业务窗口办理
（二）手机交管12123APP上办理
（三）拨打12123语音平台。
注：A、B型驾驶证，一个审验周期内没有计分的驾驶证，不需要参加审验。
延期提交身体条件证明：携带身份证原件、机动车驾驶证原件
（一）业务窗口直接办理；
（二）手机交管12123APP上办理
（三）拨打12123语音平台。
十二、申请办理方式及途径
1、现场办理。
2、网络办理：手机交管12123APP上办理。
3、电话办理：拨打12123语音平台。
十三、办结时限
受理后当场办结。
十四、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十五、办理结果
驾驶证延期审验、换证。
十六、结果送达
当场送达。
十七、行政相对人权利和义务
申请人对本事项的办理结果有异议的，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十八、咨询途径和办公地址
	序号
	县市
	咨询电话
	办公地址

	1
	库尔勒
（含塔里木）
（含开发区）
	0996-8626536
	库尔勒市开发区鼎兴218国道东300米处【车管所】

	
	
	0996-2955699
	库尔勒新城区石化大道北侧74号小区【一州机动车登记服务站】

	
	
	0996-2707888
	库尔勒市开发区鼎兴路【万方二手车交易市场】

	
	
	0996-2031519
	库尔勒市铁克其路与延安路十字路口【市民中心服务大厅】

	
	
	0996-2108682
	库尔勒市团结南路与机场路交汇处【机场路机动车登记服务站】

	
	
	暂无
	库尔勒市文化路一小对面文化路【交通管理服务站】

	
	
	0996-6760009
	库尔勒市龙山综合市场内大棚区06栋02号【龙洲服务站】

	2
	焉耆县
	0996-6022477
	焉耆县城北三公里沙河工业园区荣达驾校院内【车管所】

	3
	博湖县
	0996-6626012
	博湖县博湖镇南环路154号【车管所】

	4
	和硕县
	0996-5625825
	和硕县特吾里克镇水磨街446号【车管所】

	
	
	0996-5625825
	和硕县石材大道841号人社局一楼【行政服务中心】

	5
	和静县
	0996-5022381
	和静县巩乃斯北路富民小区斜对面【车管所】

	
	
	0996-5012905
	和静县天鹅路北路869号【政务服务中心】

	6
	尉犁县
	0996-4023331
	尉犁县218国道814公里处交警大队【车管所】

	7
	轮台县
	0996-4685405
	轮台县南环路交警大队【车管所】

	8
	且末县
	0996-7620558
	且末县315国道1845公里处【车管所】

	9
	若羌县
	0996-7105577
	若羌县楼兰路1127号交警大队【车管所】


十九、监督投诉渠道
	序号
	县市
	监督投诉电话

	1
	库尔勒市
（含开发区）
（含塔里木）
	0996-8626528

	2
	焉耆县
	0996-6022477

	3
	博湖县
	0996-6621966

	4
	和硕县
	0996-5622501

	5
	和静县
	0996-5022505

	6
	尉犁县
	0996-4023331

	7
	轮台县
	0996-4693118

	8
	且末县
	0996-7620558

	9
	若羌县
	0996-7102777


二十、办公时间
	序号
	县市
	办公时间（法定工作日）

	


1
	

库尔勒
（含开发区）
（含塔里木）
	10:00-13:30，15:30-19:00（冬）；09：30-13:30，15:30-19:00（夏）【一州服务站】

	
	
	10:00-17:30（冬）；09:30-17:30（夏）【万方服务站】

	
	
	10:00-17:30（冬）；09:30-17:30（夏）【车管所】

	
	
	10:00-14:00,15:30-19:00（冬）；09：30-13:30，15:30-19:00（夏）【市民服务中心】

	
	
	10:00-14:00,16:00-19:30（冬）；09:30-13:30,16:00-19:30（夏）【机场路服务站】

	
	
	10:00-14:00,16:00-19:30（冬）；09:30-13:30,16:00-19:30（夏）【文化路服务站】

	
	
	10:00-14:00,15:30-19:00（冬）；09：30-13:30，15:30-19:00（夏）【龙洲服务站】

	
	
	重注：1、文化路站周三休息；一州站周四休息；龙洲服务站周六休息；
2、所有办理点星期五下午皆不对外办公；
3、库尔勒市车管所、机场路站、市民中心周六、周日不对外办公；
4、万方服务站周一至周天正常办公。

	2
	焉耆县
	10:00-14:00,16:00-19:30（冬）；09:30-13:30,16:00-19:30（夏）【车管所】

	
	
	车管所：周五下午，周六周天不对外办理业务

	3
	博湖县
	10:00-14:00,16:00-19:30（冬）；09:30-13:30,16:00-19:30（夏）【车管所】

	
	
	车管所：周五下午，周六周天不对外办理业务

	4
	和硕县
	10:00-14:00,16:00-19:30（冬）；09:30-13:30,16:00-19:30（夏）【车管所】

	
	
	车管所：周五下午，周六周天不对外办理业务

	5
	和静县
	10:00-14:00,16:00-19:30（冬）；09:30-13:30,16:00-19:30（夏）【车管所】

	
	
	10:00-14:00,16:00-19:00（冬）；09:30-13:30,16:00-19:00（夏）【行政服务中心】

	
	
	车管所：周五下午，周六周天不对外办理业务；
行政服务中心：周一至周五对外办公，周六周日不对外办公

	6
	尉犁县
	10:00-14:00,16:00-19:30（冬）；09:30-13:30,16:00-19:30（夏）【车管所】

	
	
	车管所：周五下午，周六周天不对外办理业务

	7
	轮台县
	10:00-14:00,16:00-19:30（冬）；09:30-13:30,16:00-19:30（夏）【车管所】

	
	
	车管所：周五下午，周六周天不对外办理业务

	8
	且末县
	周一至周四10:00-18:00；周五10.00-13:30。（夏冬时间一致）【车管所】

	
	
	重注：车管所周六周日不对外办公。

	9
	若羌县
	10:00-14:00,16:00-19:30（冬）；09:30-13:30,16:00-19:30（夏）【车管所】

	
	
	重注：车管所周五下午，周六周日不对外办公。





























附录1：常见问题解答
身份证明是指：
1.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的身份证明，是该单位的《组织机构代码证书》、加盖单位公章的委托书和被委托人的身份证明。机动车所有人为单位的内设机构，本身不具备领取《组织机构代码证书》条件的，可以使用上级单位的《组织机构代码证书》作为机动车所有人的身份证明。上述单位已注销、撤销或者破产，其机动车需要办理变更登记、转移登记、解除抵押登记、注销登记、解除质押备案、申领机动车登记证书和补、换领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的，已注销的企业的身份证明，是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出具的注销证明。已撤销的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的身份证明，是其上级主管机关出具的有关证明。已破产的企业的身份证明，是依法成立的财产清算机构出具的有关证明；
2.外国驻华使馆、领馆和外国驻华办事机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机构的身份证明，是该使馆、领馆或者该办事机构、代表机构出具的证明；
3.居民的身份证明，是《居民身份证》或者《临时居民身份证》。在暂住地居住的内地居民，其身份证明是《居民身份证》或者《临时居民身份证》，以及公安机关核发的居住、暂住证明；
4.军人（含武警）的身份证明，是《居民身份证》或者《临时居民身份证》。在未办理《居民身份证》前，是指军队有关部门核发的《军官证》、《文职干部证》、《士兵证》、《离休证》、《退休证》等有效军人身份证件，以及其所在的团级以上单位出具的本人住所证明；
5.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的身份证明，是其入境时所持有的《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或者《港澳同胞回乡证》、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身份证》和公安机关核发的居住、暂住证明；
6.台湾地区居民的身份证明，是其所持有的有效期六个月以上的公安机关核发的《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或者外交部核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证》和公安机关核发的居住、暂住证明；
7.华侨的身份证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和公安机关核发的居住、暂住证明；
8.外国人的身份证明，是其入境时所持有的护照或者其他旅行证件、居（停）留期为六个月以上的有效签证或者居留许可，以及公安机关出具的住宿登记证明；
9.外国驻华使馆、领馆人员、国际组织驻华代表机构人员的身份证明，是外交部核发的有效身份证件。
